
1 

 

調 查 報 告  

壹、案  由：據報載，我國家禽屠宰衛生檢查率不到 7 成

，每年有 1 億 1 千 6 百餘萬隻家禽未經檢查

流入市場，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

檢疫局統計，家畜屠宰衛生檢查比率已超過

9 成 3，惟 100 年家禽之檢查比率僅近 7 成，

事關民眾食用安全與權益，究家禽屠宰場之

設置及管理是否完善？主管機關是否確實把

關？均有深入瞭解之必要。 

貳、調查意見： 

為確保食用家禽之衛生品質，中央農政機關爰以畜

牧法規定，經主管機關指定之食用家禽，應於屠宰場屠

宰，並接受衛生檢查。惟據報載，我國家禽屠宰衛生檢

查率長期偏低，民國（下同）100 年帄均檢查數僅占總

販售量不到 7 成比率，經換算計有 1 億 1 千 6 百餘萬隻

家禽未經衛生檢查即流入市面，嚴重影響民眾食用安全

權益。值此鳥禽類流行性感冒（下稱禽流感）疫情變化

難料之際，相關主管機關對於家禽衛生屠宰檢查政策之

落實情形為何？又有何提升屠宰檢查之具體規劃作為？

均有深入瞭解之必要。案經本院函請行政院農業委員會

（下稱農委會）動植物防疫檢疫局（下稱防檢局）提供

相關查復說明資料，嗣就屠宰衛生檢查政策之推動，以

及現行零售市場禽肉攤商管理等疑義，約詢經濟部及防

檢局相關主管人員後，業已調查竣事，茲將調查意見臚

述如下： 

一、行政院未落實既定家禽屠宰管理之政策目標，致主管

機關檢查制度一再反覆，斲喪政府公信力，更衍生防

疫檢疫隱憂，洵有怠失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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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有鑑於家畜及家禽為國人食用肉品主要來源，為確

保飼養、宰殺至販售等階段之安全品質，中央農政

機關爰於畜牧法第 29 條規定：「屠宰供食用之家畜

禽，應於屠宰場為之。」同法第 32 條並載示：「未

經屠宰衛生檢查或經檢查為不合格之屠體、內臟，

不得供人食用或意圖供人食用而分切、加工、運輸

、貯存或販賣。」該項衛生管理政策長期推動以來

，家畜屠宰衛生檢查比率已達 9 成以上，惟家禽整

體檢查比率仍偏低。對此，農委會為落實法令之執

行，前於 92 年 6 月 20 日農授防字第 0921502227

號公告：食用家禽應於屠宰場內屠宰，惟為避免政

策轉折造成民眾消費習慣之衝擊，另指定自宅內屠

宰供其家庭成員或賓客食用，以及攤販於傳統零售

市場與臨時攤販集中場內屠宰等對象，均得免於屠

宰場屠宰，並訂於 93 年 7 月 1 日起實施。 

(二)94 年間，行政院為因應歐亞地區陸續傳出 H5N1 禽

流感疫情事件，爰於當年 10 月成立跨部會「行政院

禽流感防治聯繫會議」，以備疾病防治之需；嗣因

應 95 年 3 月 9 日總統主持「第三次因應禽流感可能

入侵防治對策國安高層會議」時，裁示略以：「國

內傳統市場是禽流感染蔓延潛在死角，……研議是

否絕對禁止傳統市場宰殺活禽，以回歸畜牧法集中

機械屠宰之規定，並輔導攤販轉型。」並於視察國

家衛生指揮中心時，指示研議禁止傳統市場宰殺活

禽之防疫政策，該院爰於 95 年 3 月 22 日禽流感防

治第 12 次聯繫會議紀錄決議：「組成跨部會『行政

院推動傳統市集禁止活禽販售及屠宰專案小組』，

……確實籌劃傳統市場禁止宰殺活禽，使活禽販賣

與屠宰分離。」自此確立禁止宰殺販賣活禽之政策

方向，惟相關政策推動屢遭阻滯，其歷程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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１、農委會原定於 97 年 4 月 1 日起，全面取締傳統市

集及店（住）家屠宰活禽行為，落實家禽屠宰衛

生檢查制度。惟政策實施前夕，傳統家禽手工

屠宰業、販運及零售攤商等業認為此一政策

危及其生計，爰於 97 年 2 月 4 日行政院召開之

「傳統市場禁止活禽販售及屠宰實施後輔導期限

及措施會議」中，提出陳情並要求予以相關配套

措施等訴求。 

２、行政院為因應相關產業之訴求，在 97 年 3 月 26

日「行政院禽流感防治聯繫會議」第 34 次會議決

議略以：「原定全面取締傳統市集及店（住）家屠

宰活禽行為部分，鑒因台灣區電動屠宰工業同業

公會、中華民國禽肉行銷發展協會、中華民國養

雞協會、中華民國公有零售市場權益促進會等提

出新相關配套措施，需經濟部、衛生署及農委會

等相關部會給予輔導協助，按各部會所提之推動

方式完成需時約 9 個月至 1 年，……一旦配套措

施完成，即開始執行傳統市場違法屠宰行為取締

處罰事宜，各項配套輔導措施並應於 2 年內儘速

完成。」為因應各該部會擬定配套措施之執行期

限，農委會 97 年 4 月 1 日再以農防字第

0971502337 號公告，定於 99 年 4 月 1 日起，全

面取締傳統市集及店（住）家屠宰活禽行為。 

３、98 年 4 月間，相關產業再度至農委會抗爭，要求

政府廢除家禽納入電宰及停止取締違法屠宰，為

回應其訴求，經濟部、農委會及衛生署歷經數度

會議討論，最終在 99 年 1 月 27 日研商會議確立

以漸進方式推動禁止活禽宰殺政策，以及優先解

決非法屠宰業者之管理方針。 

４、農委會於 99 年 3 月 26 日正式公告：「屠宰供食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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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雞、鴨及鵝，應於屠宰場內屠宰。……有下列

情形之一者，得免於屠宰場內屠宰：（一）於自宅

內屠宰雞、鴨及鵝供其家庭成員或賓客食用者。

（二）於零售市場、攤販臨時集中區（段/場）內

零售屠宰雞、鴨及鵝，並經當地直轄市、縣（市）

政府列入管理者。（三）於離島建設條例所稱之離

島內屠宰雞、鴨及鵝，經當地直轄市、縣（市）

政府列入管理者。」 

(三)經審視上述政策推動歷程，中央農政機關雖欲將食

用家禽全面納入屠宰衛生檢查制度，惟因民間團體

之陳情及抗爭等故，以致行政院或為延緩公告政策

之實施，或對預定目標予以折衝，自始未能落實禁

止宰殺販賣活禽之政策。縱如業管部會所稱：現行

管理制度已逐漸朝向 95 年禽流感防治會議決議之

「傳統市場禁止活禽販售及屠宰方案」目標，且更

為貼近民心民意及符合產業與消費需求，爾後亦將

俟時機全面推動禁宰活禽政策；然禁止宰殺販賣活

禽政策，係為因禽流感疫情對國家安全之影響，而

有此一規劃，惟今行政機關卻以禽流感疫情趨緩等

故，非但未能朝向既定之政策方向，謀求管理制度

之落實，迄僅自我設限於列管市場攤商之配套作為

，然對於該產業鏈既存之部分業者，舉如：活禽運

輸業、禽肉盤商及養禽業等，均未見強化管理措施

，政策未能落實；至於所稱俟適當時機推動禁宰活

禽等語，在欠缺具體規劃作為及實施期程之狀況下

，恐再度淪為以拖待變之舉。綜觀傳統市場禁止活

禽販售及屠宰之政策規劃，有其防疫考量，然為避

免管理制度之變革，從而影響民生經濟，確應輔以

相關配套措施，俾利落實政策之執行；惟政府機關

97 年規劃家禽屠宰管理措施期間，已應相關產業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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體反映之訴求，延緩實施時程，並輔以諸多配套措

施，行政院更於當年度禽流感防治聯繫會議公開宣

示屆時將全面禁止私宰活禽之決心，足認雙方對於

政策之實施，早有共識在先，嗣後又因特定業者團

體抗爭，肇致推動時程一再生變，助長相關業者之

觀望心態。 

(四)鑒於香港自西元（下同）1997 年起，首度發現人類

感染禽流感之病例後，類此以鳥禽類為感染途徑之

病症，已然引起各國政府衛生機關及世界衛生組織

高度關注。其後，亞洲地區即持續傳出零星案例，

自 2003 年 12 月起，疫情陸續在東南亞多國嚴重爆

發，越南更有多名死亡病例；直到 2005 年，禽流感

不但未有帄息，甚至有不斷擴散之跡象，現時遠至

東歐多國亦傳出零星案例；綜觀禽流感除對人體健

康造成危害之外，一旦爆發疫情，對於相關產業乃

至國家經濟發展，都將肇生難以預計之衝擊，爰加

強防範鳥禽疾病之散播，已成為各國防疫及檢疫重

點。加以近期又見大陸爆發禽流感病毒 H7N9 傳染蔓

延事件，現據大陸國家衛生和計劃生育委員會發布

之禽流感疫情信息所示，自 2013 年 3 月 4 日至同年

4 月 15 日間，已知有 60 件人類感染病例，其中 13

人死亡，其餘病情亦相當嚴重；又我國目前除已發

現帶有 H7N9低病原性之候鳥乙例，衛生署更將 H7N9

流感列為第五類法定傳染病。足證禽流感疫情自始

未見趨緩，各國面對此次疫情之發展，無不嚴正以

待；然揆諸爆發類此疫病之高風險地區，多未明令

禁止民間私宰活禽行為，反觀家禽屠宰管理措施較

具強制性之國家，其禽流感疫病風險則隨之降低，

足證落實家禽屠宰衛生檢查制度，確係遏止禽流感

散播之重要關鍵。值此禽流感疫情盛行之際，行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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院允應全面檢視現行家禽衛生品質管理政策之合宜

性，庶免類此疫病對國家安全造成不可預期危害。 

(五)綜上所述，鑒於禽流感疫情盛行，政府機關倘未妥

為規劃防制措施，勢對國家肇生難以預期之危害，

始有行政院禁止私宰活禽政策相應而生，嗣經部分

產業團體抗爭後，行政院雖暫緩實施期程，並責成

相關機關限期輔予配套措施，以為全面實施屠宰衛

生檢查制度預作準備；惟時限屆滿後，行政院仍無

法秉持既有立場，致原定政策目標一再反覆，管理

措施朝令夕改，已使政府公信力有所斲喪。綜觀政

府推動國家民生政策之際，縱令政策規劃已臻周全

，仍難杜絕反對聲浪，是為民主政治之常態，然面

對類此攸關人民健康議題，行政部門仍應堅持擇善

政而為之，以維護國人健康權益。 

二、農委會推動家禽屠宰衛生檢查制度迄今，市售禽肉僅

約七成經屠宰衛生檢查，有色雞隻之檢查比率更低於

二成五，為提升肉品之衛生品質，保障消費者食用權

益，應即檢討改進： 

(一)我國食用家禽之衛生管理，依據其流通情形而分屬

不同機關職掌，諸如：食用家禽之飼養、運輸，乃

至送屠宰場等階段之相關防疫與衛生檢查等攸關生

物安全事宜，屬於防檢局業務職掌；食用家禽（不

論宰殺與否）送至零售市場禽肉攤商後，其宰殺作

業及清潔衛生等管理規範與輔導作為，係屬經濟部

職掌，而衛生署及環保署則分別負責訂定市售食用

家禽屠體之食品安全衛生與環境清潔等規範。至於

各直轄市及縣（市）政府，則由所屬農政、經濟、

衛生及環保等機關單位負責執行前開中央機關訂定

之管理與查核事務，爰家禽屠宰衛生檢查制度之規

劃推動，係由防檢局所負責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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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在家禽屠宰衛生檢查比率方面，經詢據防檢局之統

計結果，96 年至 100 年間雞隻帄均檢查比率由

57.17%逐年增加至 71.24%，其中以白肉雞檢查比率

最高，均在 98%以上，鴨隻檢查比率已由 32.62%逐

年增加，現已趨近 100%，鵝隻檢查比率則由 3.18%

逐年增加至 70.36%，足認我國家禽屠宰衛生檢查之

數量及比率已逐年提升。惟查，有色雞（如土雞）

之檢查比率始終偏低，約在 14.99%至 24.25%間（帄

均約 20.37%）；若將農政機關 98 年至 100 年度統

計之有色雞隻可供屠宰數量（累計 375,691,000 隻

）扣除衛生檢查隻數（累計 76,950,653 隻），推估

有 2 億 9 千萬餘雞隻，恐已流入非法私宰途徑，實

為禽肉衛生品質之隱憂。 

(三)針對上情，經詢據防檢局查復說明，部分禽類檢查

比率偏低之關鍵，係因家禽生產者與屠宰業者之產

銷途徑間，長期以來尚存有活禽運銷通路之行口、

運輸、批發或盤商等業者，其與生產及屠宰業互具

商業競爭利害關係，從而影響家禽屠宰場購買家禽

價格與通路。惟因市場自由競爭之故，政府介入協

調確有困難，亦使違法屠宰業者有可乘之機，加以

大部份土雞產業多屬個體經營，土雞肉零售商或土

雞肉大盤商係透過活禽運銷業者供應，或至家禽批

發市場買入土雞後，再交由屠宰業者代宰，故而難

以掌控該等交易行為，凡此均為屠宰衛生檢查比率

難以提升之關鍵，對此該局擬議下列策進作為： 

１、提高契約飼養比率：對於屠宰場業者而言，透過

其與飼養場間之土雞契養，可充分提供應屠宰土

雞之穩定來源，並進一步透過改善飼養條件而提

升雞肉品質，使屠宰場能以更經濟方式進行屠宰

與經營，並讓飼養者穩定收入，更有助於提供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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費者衛生安全及價格合理之禽肉產品。 

２、致力消費者宣導：以多元化宣導方式，加深消費

者對防檢局屠宰衛生合格標誌之印象，教導選購

經屠宰衛生檢查合格之禽肉產品，逐步汰除消費

者選購現宰活禽之喜好。 

３、傳統市場管理與轉型：配合傳統市場列管活禽屠

宰攤商逐步淡出策略，嚴格管控且不增加攤商數

量，另對於有意願轉型販售合格禽肉產品者，則

擴大輔導轉型，藉此改善販售禽肉環境及建立合

法屠宰場之禽肉產品供應鏈，增進消費者對於衛

生屠宰禽肉產品之信心與接受度。 

４、預估上開策進措施實施後，至少可將有色雞之屠

宰衛生檢查比率提升至 7 成以上。 

(四)綜上所述，家禽產業垂直、水帄整合或個體經營，

實為影響家禽屠宰衛生檢查比率之重要因素；有鑑

於屠宰衛生檢查之流程不僅充分掌握活禽來源，更

可有效防堵鳥禽疫病之散播，惟查防檢局推動家禽

屠宰衛生檢查制度迄今，市售禽肉帄均僅有 7 成係

經屠宰衛生檢查，執行成效亟待加強，尤以國人喜

好食用之土雞，推估至少有 7 成比率未經屠宰衛生

檢查，其數量之高，實為影響禽肉衛生品質之高風

險因子。防檢局既已自行分析檢討該類家禽屠宰衛

生檢查比率經年偏低之主因，又已擬定具體策進作

為，即應會同相關機關，就經費、時程及人力資源

等面向進行研商，務求相關措施落實執行，必要時

，亦得尋求上級機關之協助，以提升此類肉品之衛

生管理品質，保障消費者食用權益。 

三、經濟部與農委會允應積極提升傳統市場禽肉攤商之

環境衛生管理品質，強化疾病防疫管理措施，庶免該

類場所淪為畜禽疾病防疫之缺口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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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行政院於 99 年間責成農委會暫緩全面實施禁止私

宰販售活禽政策，並公告：自宅內屠宰家禽供其家

庭成員或賓客食用者、於零售市場及攤販臨時集中

區（段/場）內零售屠宰家禽，並經當地直轄市、縣

（市）政府列入管理者，以及於離島建設條例所稱

之離島內屠宰，且經當地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列

入管理者，均得免於屠宰場屠宰，已於前述。 

(二)有關離島自主管理部分，金門縣及澎湖縣為依法行

政，均已分別訂定所屬縣市之家禽屠宰處所登記管

理辦法；連江縣因所需禽肉來源均由臺灣生產之冷

凍食品提供，故而無需相關家禽屠宰管理公告。至

於零售市場禽肉攤商之管理，則係由經濟部負責；

對此該部已於 99 年 5 月 10 日訂頒「傳統零售市集

禽肉攤商管理輔導機制」及「傳統零售市集禽肉攤

商清潔衛生暨宰殺作業規範」，依據上開輔導機制

，各直轄市及縣（市）政府應定期清查確認轄內零

售市集之活禽肉攤商資料並建立列管名冊，未列管

者不得從事活禽之販售及宰殺；另據上開清潔衛生

暨宰殺作業規範，各直轄市及縣（市）政府市場、

衛生、環保、農政單位組成聯合查核小組，按規劃

期程進行實地查核，並要求評定不合格之攤商限期

改正，倘檢測連續三次不合格且拒不改正者，自列

管名單中除名，如仍有屠宰行為者，即送請各級農

政機關依法裁處。 

(三)在市場管理之執行成效方面，經濟部統計各直轄市

與縣（市）政府自 99 年 6 月迄 101 年 12 月止，查

核列管攤商共計 4,933 攤次，其中合格 4,471 攤次

、不合格 301 攤次（計 160 攤位）、查核時未營業

161 攤次。在查核不合格 160 攤位中，148 攤已改善

並複查合格（複查合格率 92.5%），1 攤位經 3 次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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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不合格予以除名，目前餘 11 攤位待追蹤複查；另

據該部說明，自 99 年 5 月起列管傳統市場禽肉攤商

迄今，係秉持攤商數量不得增加之管理原則，並由

主管機關輔以轉型宣導，爰截至 101 年 12 月底，各

地方政府列管活禽攤商已由最初之 1,686 攤，下降

至 1,051 攤，減少 635 攤（降幅約 37.66%）。惟相

關攤商是否已由宰殺活禽轉型為販售屠體，或係為

逃避管理而流入不法屠宰；經濟部允應會同相關機

關，詳予分析列管數量消長因素，以務實評估相關

管理制度之執行成效。 

(四)另有鑑於近期亞洲地區禽流感疫情持續蔓延等故，

已見大陸關閉數處活禽市場；值此敏感時機，傳統

市場禽肉攤商如何避免病死家禽流入傳統市場，以

及強化市場污水處理機制等環境衛生議題，均有正

視之必要。對此，經詢據防檢局說明，在傳統市場

禽肉來源追蹤方面，農委會及經濟部近期對於該項

議題已有預定討論之規劃，至於環境衛生方面，經

濟部陳稱自 98 年起，已透過中央特別預算之部分經

費，用於改善傳統市場環境衛生之硬體設備，加上

各直轄市及縣（市）政府市場管理單位定期會同環

保及衛生等機關聯合查核，對於清潔衛生品質方面

，應已有明顯改善。惟上開攸關食品安全及環境衛

生等事項，相關機關仍應賡續積極推動，方可發揮

管理成效。 

(五)綜上所述，經濟部為因應行政院 99 年間暫緩全面實

施禁止私宰販售活禽政策，故而會同相關部會訂定

傳統市場禽肉攤商之清潔衛生及管理輔導等管理制

度，對此經濟部仍應務實分析列管數量消長之主因

，以掌握政策執行成效；又時值亞洲地區禽流感疫

情疑有擴大蔓延之際，允應會同相關機關，針對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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統市場之疾病防疫管理議題，即刻強化管理措施，

庶免傳統市場禽肉攤商淪為防疫缺口。 

 


